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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６７３０《铁矿石》分为几十个部分。

本部分为ＧＢ／Ｔ６７３０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Ｇ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９８６《铁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重量法测定水分含量》，本部分与

Ｇ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９８６比较，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前言”“警示”“２规范性引用文件”“５取样和制样”“８试验报告”；

———将“方法提要”修改为“原理”，并修改了原理的表述（见第３章，１９８６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仪器和工具中有关的表述（见第４章，１９８６年版的第２章）；

———修改了分析步骤中关于试样的具体要求：称量的质量，试样厚度要求（见第６章，１９８６年版的

第３章）；

———修改了分析结果的计算公式，并增加了实验室内允许差的规定（见７．２．１）；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试样分析结果验收程序”（见附录Ａ）。

本部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铁矿石与直接还原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１７）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志华、申恒昌、高景俊、唐艳秀、王丹、马彩云。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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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　水分含量的测定　重量法

　　警示———使用本部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部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　范围

ＧＢ／Ｔ６７３０的本部分规定了用重量法测定铁矿石中水分含量。

本部分适用于铁矿石、铁精矿、烧结矿和球团矿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１　铁矿石　取样和制样方法

３　原理

将一定量试样置于烘箱内，于１０５℃±２℃烘干至恒重，测定质量损失，计算水分含量。

４　仪器和工具

４．１　电子台秤或天平：量程２０００ｇ，精确到０．５ｇ。

４．２　烘箱：附温度自动控制器和鼓风装置。

４．３　盛样盘：表面光滑、清洁、不锈金属盘（底面积约６００ｃｍ
２，深约２ｃｍ）。

４．４　混样板：表面光滑、清洁、不锈金属板或玻璃板（约１００ｃｍ×１００ｃｍ）。

４．５　混样铲：表面光滑、清洁、不锈金属板制。

４．６　试样筒：有盖，可盛试样５ｋｇ。

５　取样和制样

按ＧＢ／Ｔ１０３２２．１规定的方法取样和制样，粒度小于２０ｍｍ。

６　分析步骤

将待测试样，由试样筒（见４．６）移至混样板（见４．４）上，用混样铲（见４．５）迅速混匀。缩分称取约

１０００ｇ试料两份（精确到０．５ｇ），分别置于干燥的已知质量（犿１）的盛样盘（见４．３）中，将试料铺平，使其

厚度在３０ｍｍ以下，进行称量（犿２）。放入１０５℃±２℃烘箱中烘２ｈ，取出，趁热称量。然后再次放入

烘箱中烘３０ｍｉｎ，取出，再次趁热称量。反复操作，直至恒重（两次称量之差不大于０．５ｇ），记下最后一

次称量质量数（犿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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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果计算及其表示

７．１　水分含量的计算

按式（１）计算试样中水分含量（质量分数）狑，其数值以百分数表示：

狑＝
犿２－犿３

犿２－犿１

×１００％ …………………………（１）

　　式中：

犿２———试料及盛样盘烘干前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３———试料及盛样盘烘干后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１———干燥盛样盘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２　分析结果的一般处理

７．２．１　允许差

分析结果的允许差列于表１。

表１　允许差 ％

水分含量（质量分数） 允许差狉

≤３．００ ０．２０

＞３．００～６．００ ０．２５

＞６．００ ０．３１

７．２．２　分析结果的确定

根据附录Ａ的程序，按式（１）计算两个独立测量结果，并与允许差狉进行比较，来确定实验室最终

分析结果。

７．２．３　最终结果的确定

试样有效分析值的算术平均值为最终分析结果。数值修约按ＧＢ／Ｔ８１７０的规定进行，最终结果保

留两位小数。

８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测试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ｂ） 试验报告发布日期；

ｃ） 本部分的编号；

ｄ） 试样本身必要的详细说明；

ｅ） 分析结果；

ｆ） 测定过程中存在的任何异常特性和在本部分中没有规定的可能对试样或标准样品的分析结果

产生影响的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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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试样分析结果验收程序

　　试样分析结果验收程序见图Ａ．１。

注：狉为分析结果允许差，见表１。

图犃．１　试样分析结果验收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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